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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荒粮食集团七星粮食收储有限公司

清算方案

黑龙江省建三江人民法院根据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长青工

贸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，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作出（2024）黑

8102 清申 1 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了北大荒粮食集团七星粮

食收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七星公司”）强制清算一案，并于

2024 年 1 月 29 日作出(2024)黑 8102 强清 1 号决定书，指定黑

龙江华谦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清算组成员。

清算组接受指定后，勤勉忠实地履行清算组职责，积极推进

强制清算各项工作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 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(二)》

以及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等相关规定，

并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相关规定，清算组拟定本

清算方案。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

1、工商登记情况

公司名称：北大荒粮食集团七星粮食收储有限公司

统一信用代码：9123300635216624XP

法定代表人：宋广海

注册资本：2700 万元人民币

成立日期：2015 年 8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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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期限：2015 年 8 月 27 日至 2022 年 4 月 26 日

注册地址：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建三江铁南工业园区黑

龙江省建三江农垦长青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院内

登记机关：黑龙江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市场

监督管理局

经营范围：谷物磨制；粮食收购、烘干、仓储；粮食精选包

装服务；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零售；谷物、豆类、薯类、饲料

批发零售；货物装卸。

2、股东出资情况

根据工商登记信息以及经清算组调查，公司共有 2 名股东，

详细情况如下：

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(万

元)

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

北大荒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1377 51% 货币

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长青

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1323 49% 实物

二 、清算组前期准备工作

1、组建团队

清算组接受建三江法院指定后，迅速组建了工作团队，确定

杜宇为清算组负责人，有序开展工作。

2、制定清算组工作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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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组接受指定后，制定了工作机构议事规则、财务管理制

度、工作保密制度、印章管理制度、文件收发归档管理制度、处

理突发重大事件应急预案等制度。

3、刻制清算组印章以及开立清算组账户

清算组接受指定后，已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刻制了清算组印

章并启用，并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完成开户工作(户名：北大荒

粮食集团七星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清算组，开户行：中信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哈尔滨香坊支行，账号：8113101013300220591)。

三、接管情况

1、现场调查情况

清算组接受指定后，前往债务企业七星公司注册地址黑龙江

省佳木斯市富锦市建三江铁南工业园区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长

青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院内)进行了现场核查，现场核查时，债务

企业处于停产停业状态。

2、对外公示情况

人民法院作出受理强制清算案件后，于 2024 年 1月 16 日在全

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发布公告。

3、资料接收情况

清算组接受指定后立即与七星公司人员取得联系，并接收七

星公司公章一枚、财务章一枚、财务凭证、账薄等财务资料一套、

营业执照副本一份、粮食收购许可证正副本、机构信用代码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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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、开户许可、2015 年、2016 年最低

收购价稻谷委托收购合同、2015 年最低收购价稻谷仓储保管合

同、网银 uk4 个。

4、聘请审计、评估情况

清算组接受指定后立即对外聘请审计、评估机构对七星公司

进行审计、评估。评估机构已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出具《资产评

估报告书》（黑恒信博达评报（2024）第 025 号），审计机构已

于 2024 年 7月 30 日出具《资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》（方圆专审

字[2024]第 003-119 号）。

四 、债权申报情况

1、公告及通知情况

2024 年 2 月 1 日，建三江人民法院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

案件信息网上公开发布公告，告知债权人在 2024 年 3月 18 日前

申报债权。此外，清算组依据七星公司移交的材料，并通过查询

中国裁判文书网、 企查查等第三方平台，确认债权人范围后，

向已知债权人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长青工贸有限责任公司、北大

荒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建三江税务局书面通知申报债权，相关

通知均已完成送达。

2、债权申报及确认情况

债权申报期内共有 4 家债权人申报债权,经清算组审查以及

各方债权人签订的《协议书》最终确定债权总额为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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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3,630,626.4 元，其中税收债权 1,317,214.59 元，普通债权

42,313,411.81 元。现清算组根据各方提交的资料确认本次清算

程序中，七星公司债权明细如下：

北 大 荒 粮 食 集 团 七 星 粮 食 收 储 有 限 公 司 债 权 表

序号 债权人
金额（元）

债权性质

1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

农垦建三江税务局

1,317,214.59 税收债权

1,201,348.66 普通债权

2
佳木斯市建三江恒源粮

食贸易有限公司

41,112,063.15 普通债权

合计 43,630,626.4 元

3、职工债权情况

经与七星公司工作人员核查以及清算组调查，七星公司目前

无在册职工，且截至目前，亦无职工向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4、社会保险费用情况

清算组前往七星公司所属行政机构查询了解，七星公司无欠

社保情况。

五、公司财产核查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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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银行账户：根据税务系统显示，七星公司名下共有 12 个

银行账户，现有银行存款 2 万元，已经转入清算组账户内。

2、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、机器设备及土地使用权：依据评

估机构报告显示，七星公司资产评估价值为 23,137,407.00 元，

评估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 4 项、构筑物 12 项、机器设备 61 项、

电子设备 7 项、土地使用权 1 项。

3、车辆：七星公司名下无车辆。

4、知识产权：经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、中国专利公告网等，

七星公司无知识产权。

5、对外投资：经查询工商内档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，七

星公司无对外投资信息，无分支机构。

6、应收情况：根据审计机构于 2024 年 7 月 30 日出具的《资

产清查专项审计报告》（方圆专审字[2024]第 003-119 号）显示，

北大荒粮食集团七星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

642.43 元，系 2022 年预付国网黑龙江省建三江电业局有限公

司电费余额。清算组基于此已经电力机关征询，电力机关回复表

示，经查询核实，七星公司已无电费余额。

六、诉讼或仲裁案件

清算组未接管到任何正在审理诉讼或仲裁的案件，也没有需

要清 算组提起的任何诉讼或仲裁。

七、清算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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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截止本报告提交之日，清算工作产生的工作费用已由七

星资产支付完毕，具体为如下：

2、追缴出资诉讼费：104,420.00 元（由七星资产已支付完

毕）

3、审计评估费用：230,000.00 元（由七星资产已支付完毕）

4、清算案件法院诉讼费：103,312.22 元（本分配方案经人

民法院确认后支付）

5、清算组报酬：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

纪 要》第 25 条规定：中介机构或者个人担任清算组成员的，其

报酬由中介机构或者个人与公司协商确定；协商不成的，由人民

法院参照《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

酬的规定》确定。本案中，七星公司最终清偿财产价值总额为

32,964,887.26 元。如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

序号 名 目 金额(元) 备注

1 刻章费 380

由七星资产已支付完毕2 办公费 575

3 交通费 6,873.82

合计 7,828.82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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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》计算，清算组报酬应为 2,297,893.2

元。现经各方协商一致确认清算组报酬为 1,705,604.79 元。（本

分配方案经人民法院确认后支付）

九 、财产分配方案

1、分配原则

本次财产分配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合法原则。

2、分配顺序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，公司

清算 财产按照如下顺序分别支付：清算费用；职工的工资、社

会保险费用 和法定补偿金；缴纳所欠税款；清偿公司债务；剩

余财产按照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分配。

3、可供分配财产总额

可供分配的财产总额合计为：32,964,887.26 元。其中，现

金资产：9,827,480.26 元。实物资产：根据（黑恒信博达评报

（2024）第 025 号）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显示七星公司各类资产，

包括房屋建筑物 4 项、构筑物 12 项、机器设备 61 项、电子设备

7 项及土地使用权 1 项等评估价值为 23,137,407 元。

4、对外债务

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，清算组确认参与分配的债权合计总额

为人民币 43,630,626.4 元，其中税收债权 1,317,214.59 元，普

通债权 42,313,411.81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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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财产分配实施方案

1.分配方式

本次分配为全体债权人均全额清偿。债权人国家税务总局黑

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税务局清偿方式为货币分配形式全额清偿，鉴

于债权人佳木斯市建三江恒源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自愿接受货币+

实物资产（七星名下土地、房产、机器设备等全部资产，具体以

评估报告为准）清偿方式，且各方一致同意，故对债权人佳木斯

市建三江恒源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进行清偿方式为货币+实物资产

分配方式视为全额清偿。实施货币分配的，由清算组根据参加分

配的债权人提供的银行账号，进行转账支付。实施实物资产分配

的，清算组将与接受实物分配债权人签订实物分配确认书并将实

物资产进行移交。具体分配如下：

债权分配详情

序号 债权人
金额（元）

债权性质 分配方式 全额比例

1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

省农垦建三江税务局

1,317,214.59 税收债权 货币 银行转账 1,317,214.59 元全额清偿

1,201,348.66 普通债权 货币 银行转账 1,201,348.66 元全额清偿

2 佳木斯市建三江恒源

粮食贸易有限公司

41,112,063.15 普通债权 货币+实物

资产

银行转账5,500,000.00元+实物资产

（具体明细详见评估报告）全额清偿

2.分配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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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算组在收到建三江人民法院批准本清算方案裁定之日起7

日内完成分配。

3.分配提存

债权人未领受的清算财产分配额，清算组将予以提存。债权

人自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之日起满两年仍不领取的，

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，清算组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股

东。

十一、股东权益说明

根据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公司财产在

分别支付清算费用、职工的工资、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，

缴纳所欠税款，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，有限责任公司按照

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。但鉴于本案双方股东均未实际缴纳认缴出

资，且为清偿公司全部债务，双方股东已共同达成协议，按照约

定进行出资及清偿全部债务。七星公司全部财产用于清偿债务后，

无剩余财产可供股东分配。

十二、清算方案生效及实施

1、清算方案的执行

清算组将根据《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

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五条之规定，将本清算方案报人民法院确

认后立即执行，现金转账完成及实物分配确认书签订完毕即本清

算方案执行完毕。



11

2、后续事宜

清算组依照本清算方案执行完毕后，将制定清算报告，向黑

龙江省建三江人民法院提请确认清算报告及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

黑龙江省建三江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后，清算组依法

向有关部门申请注销等事宜。

2025 年 11 月 21

北大荒粮食集团七星粮食收储有限公司清算组

日


